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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科技发展中心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与森林认证标准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崔国发、刘方正、郭子良、王清春、邢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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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开展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环境服务认证是实现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有利于自然保

护区管理机构充分认识自身保护和管理水平，有利于行业管理部门及时掌握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有效性，

有利于社会各界深入了解自然保护区的森林生态环境服务功能。

本标准规定了森林类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环境服务认证应遵循的指标体系，包含 7个一级指标，

35 个二级指标，108 个三级指标。其中“保护管理依法开展”、“管理能力建设到位”、“生物多样性保

护有效”、“生态环境维护有力”、“科研宣教功能健全”5 个一级指标及下属各级指标是所有自然保护

区必须审核的指标；“生态旅游规范有序”包含的指标仅对开展旅游活动的自然保护区进行审核；“社

区关系健康和谐”包含的指标仅对具有周边社区的自然保护区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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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生态环境服务 自然保护区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森林类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环境服务认证应遵循的指标体系。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资质的森林认证机构对全国范围内森林类自然保护区进行森林生态环境服务认

证审核，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区可参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4529—1993 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

LY/T 1726—2008 自然保护区有效管理评价技术规程

LY/T 1953—2011 自然保护区设施标识规范

LY/T 2016—2012 陆生野生动物廊道设计技术规程

林计发[2002]242号 自然保护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森林生态环境服务 forest eco-environment services

在一定的管理条件下，森林类自然保护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科研宣教、生态旅

游等方面所发挥的功能。

3.2

森林类自然保护区 forest nature reserve

以森林植被和森林动植物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包括 GB/T 14529—1993中明确的以下

类型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系统类中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以胡杨林等为主要保护对象的

荒漠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以森林为主要植被的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以红

树林为主要保护对象的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及野生生物类中的以森林动物为主要保

护对象的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和以森林植物为主要保护对象的野生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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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标体系

4.1 保护管理依法开展

4.1.1 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具有针对本自然保护区的条例或管理办法

4.1.1.1 自然保护区一级和二级管理机构领导集体掌握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参见

附录 A），一般管理人员了解主要内容，并遵照执行。

4.1.1.2 自然保护区的一级和二级管理机构备有与本自然保护区相关的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和部门规

章文本（参见附录 A）。

4.1.1.3 具有县级以上地方人大、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针对本自然保护区的条例或管理办法。

4.1.2 掌握相关国家保护物种名录、国家和行业标准

4.1.2.1 自然保护区一级和二级管理机构领导集体掌握国家保护物种名录、国家和行业标准（参见附

录 B），一般管理人员了解涉及本自然保护区的主要规定，并在保护管理工作中应用。

4.1.2.2 自然保护区的一级和二级管理机构备有国家保护物种名录、国家和行业标准文本（参见附录

B）。

4.1.3 熟知国家签署的相关国际公约和双（多）边协定

4.1.3.1 自然保护区一级和二级管理机构领导集体掌握国家签署的与自然保护相关的国际公约和双

（多）边协定要求（参见附录 C）。

4.1.3.2 自然保护区的一级管理机构备有相关国际公约和双（多）边协定文本（参见附录 C）。

4.1.4 有效打击并制止自然保护区内的非法活动

4.1.4.1 有效打击并制止乱砍滥伐、乱采滥挖、乱捕滥猎保护对象的活动，过去五年没有发生破坏主

要保护对象的刑事案件。

4.1.4.2 有效制止违法违规开发、建设项目，资源利用活动没有对主要保护对象产生显著影响。

4.1.4.3 自然保护区内的违规调查、违法进入等其他活动得到有效控制，并建有详细的档案。

4.1.5 明确权属并依法解决争议

4.1.5.1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对自然保护区边界内的土地、森林拥有经营权或管理权；当涉及到集体

或个体土地、森林时，应签订规范合法的管护协议。

4.1.5.2 处理权属争议的卷宗齐全，对权属争议的处理应符合《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要求。

4.1.6 建立健全的森林防火制度，采取有效的森林防火措施

4.1.6.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建立健全森林防火制度，制定火灾应急预案，采取森

林防火措施。

4.1.6.2 过去五年内没有发生过人为的一般森林火灾，或自然的较大森林火灾。

4.1.7 设立公安机构，具有行政执法权

4.1.7.1 自然保护区设有专门的公安执法机构。

4.1.7.2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具有行政执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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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管理能力建设到位

4.2.1 规划科学，计划可行

4.2.1.1 具有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复的总体规划。

4.2.1.2 具有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复的管理计划，每年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且得到全面实施。

4.2.2 机构设置合理，管理制度到位

4.2.2.1 自然保护区应建立独立的管理机构，其机构设置与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相符合。

4.2.2.2 按总体规划的相关要求设置和布局保护站、管护点、检查站、哨卡。

4.2.2.3 岗位结构合理，分工明确，涵盖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科研、宣教、行政、社区事务、旅游管

理工作的各个方面；在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科、保护站、管护点等岗位上工作的直接管护人员比例不少

于70%。

4.2.2.4 制定全面的保护管理工作制度和相应的岗位责任制，并落实到位。

4.2.3 人员编制合理

4.2.3.1 按《自然保护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试行）》的规定配置管护人员，人员编制与实际在岗人

数相符。

4.2.3.2 人员专业结构合理，具有与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工作相适应的本科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的专

业技术人员比例不少于20%，具有林学、生物学、生态学方向的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2人。

4.2.4 各项经费管理到位

4.2.4.1 财政拨款应满足编制内人员的工资和福利需要。

4.2.4.2 上级拨款应满足日常的保护管理需要。

4.2.4.3 70%以上的经费用于保护和监测，管护费用能得到保障。

4.2.5 设施设备齐全

4.2.5.1 具备保护管理工作所需要的各种设施设备，包括办公、执法、保护、科研、宣教、交通、通

讯等设施与设备，且设施设备的数量达到《自然保护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试行）》规定的数量。

4.2.5.2 保护管理设施设备得到很好的维护，设施设备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

4.2.5.3 按照 LY/T 1953—2011设置各种设施标识。

4.2.6 保障职工安全

4.2.6.1 保障从事野外工作的人员作业安全，配备必要的野外工作服装和安全保护装备，提供应急医

疗处理和安全教育培训，过去五年内未出现人员死亡的安全事故。

4.2.6.2 确保基层保护站点的设施设备齐全，保障基层工作人员具有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4.2.7 保障职工权益

4.2.7.1 建有维护职工权益的组织。

4.2.7.2 岗位分配方案、福利发放制度和职工考核办法等涉及职工权益的事项应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

论。

4.2.7.3 保证每年90%以上的职工接受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50%以上一级和二级管

理机构领导参加过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专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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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生物多样性保护有效

4.3.1 自然保护区范围和面积界定清楚，主要功能区处于自然状态

4.3.1.1 完成外部边界和内部功能区边界的勘定，按照《自然保护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试行）》和

LY/T 1953—2011设置界碑、界桩、标示牌等。

4.3.1.2 自然保护区管理人员和周边居民均清楚自然保护区的边界。

4.3.1.3 自然保护区实际管护面积与规划面积相符。

4.3.1.4 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应处于自然状态，无常住居民和生产活动。

4.3.2 人类活动控制与野外巡护工作到位

4.3.2.1 全面监控外来人员进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的情况。

4.3.2.2 编有可行的野外巡护工作方案；不同规模自然保护区的巡护工作具体内容和要求应达到 LY/T
1726—2008中5.7.2条款规定的优级要求，参见表1。

表1 巡护工作内容和要求

自然保护区规模
巡护季节巡护

频率（次/月）
巡护覆盖面 重点防火区域 重点防盗猎区域

超大型 1 不小于自然保护区面积的 1/10 100% 100%

大型 1～2 大于自然保护区面积的 1/10 100% 100%

中型 2 不小于自然保护区面积的 1/5 100% 100%

小型 2～3 大于自然保护区面积的 1/5 100% 100%

注：本表引用 LY/T 1726-2008，表 1 巡护频率和巡护覆盖面表。

4.3.3 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保护成效显著

4.3.3.1 保护方式和保护措施完全符合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的有关要求。

4.3.3.2 对极小种群植物和极端濒危动物采取有效拯救措施。

4.3.3.3 使用乡土植物对退化植被进行恢复。

4.3.3.4 野生动物救护站（中心）、收容站建设规范，救护措施得当，救治效果良好。

4.3.3.5 在自然保护区内建有铁路、公路、草原围栏、水渠和大坝等建筑物和构筑物时，应按 LY/T
2016—2012建有或保留野生动物通道。

4.3.3.6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两片以上的关键栖息地之间应按 LY/T 2016—2012设置或保留生境廊道。

4.3.3.7 在自然保护区内建设水坝时，建设方案应经科学论证；应控制坝高，维持河流的生态基流。

4.3.3.8 主要保护对象的数量稳定、生境完整。

4.3.4 严格控制外来物种的引入，有效控制入侵物种的蔓延和危害

4.3.4.1 制定有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物种和转基因物种的防控方案。

4.3.4.2 严格控制外来物种的引入，对历史上引入的外来物种进行登记备案，并监测其种群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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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3 严密监控入侵物种，有效控制入侵物种的蔓延和危害。

4.3.5 遗传多样性保护措施得当

4.3.5.1 野生动植物的再引入、繁育野生动物的放归、扩繁野生植物的回归等方案应通过专家论证，

并经过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4.3.5.2 再引入、放归和回归的野生动植物谱系清楚，档案齐全。

4.3.5.3 调查清楚自然保护区内农作物、家禽家畜的野生近缘种本底情况，并对重要的稀缺种质资源

采取保育措施。

4.4 生态环境维护有力

4.4.1 有效控制空气污染

4.4.1.1 查明自然保护区内及周边的空气污染源数量和分布，编有空气污染控制方案。

4.4.1.2 自然保护区内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排放标准的最高要求。

4.4.1.3 空气污染源来自周边社区的自然保护区，应向主管部门递交空气污染报告，并敦促有关单位

及时整改。

4.4.2 有效控制地表水污染

4.4.2.1 查明自然保护区内及周边的地表水污染源数量和分布，编有地表水污染控制方案；内陆湿地

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以及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应特别查明热污染源的数量

和分布。

4.4.2.2 自然保护区内的地表水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排放标准的最高要求。

4.4.2.3 地表水污染源来自周边社区的自然保护区，应向主管部门递交地表水污染报告，并敦促有关

单位及时整改。

4.4.3 有效控制固体废弃物污染

4.4.3.1 查明自然保护区内及周边的固体废弃物污染源数量和分布，编有固体废弃物污染控制方案。

4.4.3.2 自然保护区内的固体废弃物排放应达到相应排放标准的最高要求。

4.4.3.3 周边固体废弃物对自然保护区构成危害或威胁时，应向主管部门递交固体废弃物控制报告，

并敦促有关单位及时整改。

4.4.4 有效控制土壤侵蚀

4.4.4.1 自然保护区内的建设工程项目编有水土保持方案。

4.4.4.2 根据自然保护区内土壤侵蚀类型和强度，采取有效的土壤侵蚀控制措施。

4.4.5 有效控制声和光污染

4.4.5.1 在自然保护区内穿过或在边缘通过的铁路、公路、航道等交通线路设有禁止鸣笛标志和限速

标志。

4.4.5.2 在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区和居民区内，不得使用大功率的广播喇叭和宣传车，严控燃放烟

花爆竹。

4.4.5.3 自然保护区内夜晚限制使用霓虹灯、探照灯等大功率发光器材，严禁在野外建设景观灯。

4.5 科研宣教功能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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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健全

4.5.1.1 编有科学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方案。

4.5.1.2 自然保护区内系统布设了植被和植物固定监测样地、动物固定监测样线和样点，对主要保护

对象和生物多样性进行全面监测，定期编写监测报告。

4.5.1.3 近10年内已开展综合科学考察或针对主要保护对象的专项调查，掌握主要保护对象的数量特

征，编写并出版综合科学考察报告或生物多样性调查报告。

4.5.2 开展生态产品计测工作

4.5.2.1 对生态旅游区等关键区域的空气质量进行监测，测定项目和方法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

4.5.2.2 对生态旅游区等关键区域的空气负离子浓度进行监测。

4.5.2.3 对生态旅游区等关键区域的气温和空气湿度进行监测。

4.5.2.4 对主要水域的水质进行监测，测定项目和方法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

4.5.2.5 对主要水域的水量进行监测，测定方法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

4.5.3 发挥科研平台作用

4.5.3.1 发挥重要的科研平台作用，至少有一所省级以上科研院所或大专院校在自然保护区建有科研

基地。

4.5.3.2 近五年来，至少有一项省级以上科研课题或任务在自然保护区内开展实施，并取得科研成果。

4.5.3.3 能为科研工作者提供必要的场地场馆、设施设备等工作条件。

4.5.3.4 建有完整的科研档案，保存有科研项目的数据资料和研究报告。

4.5.4 科普宣教工作全面

4.5.4.1 建有功能齐全的宣教中心或博物馆等科普宣教设施。

4.5.4.2 每年对当地的中小学生进行生态环境教育，或举办相关生态文化宣传活动。

4.5.4.3 建有国家级或地方级科普教育基地、青少年教育基地或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等。

4.5.4.4 建有独立的网站或网页。

4.5.4.5 制作面向公众的宣传书刊、科普读物、视频影像等宣传材料。

4.6 生态旅游规范有序

4.6.1 规范开展生态旅游

4.6.1.1 应具有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生态旅游规划，并能有效地对旅游活动进行管理。

4.6.1.2 提供自然景观观赏、野生动植物观赏、生物多样性奥秘探究、生态疗养和生态小径漫步等多

种生态旅游产品。

4.6.1.3 科学测算游客环境容量，制定防止游客超载的预案，严格控制景区及各旅游点游客数量。

4.6.2 旅游基础设施和商业经营活动不危害主要保护对象

4.6.2.1 生态旅游区内宜使用符合尾气排放标准的汽车或环保交通工具，如电瓶机车、混合动力机车

等。

4.6.2.2 供电、通讯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对主要保护对象造成危害，也没有对自然景观造成污染。

4.6.2.3 生态旅游区内使用能防止野生动物翻食的垃圾桶。

4.6.2.4 生态旅游区内废弃物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防止野生动物捡食。

4.6.2.5 住宿设施远离主要保护对象及危险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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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6 餐饮及旅游纪念品中不含有珍稀濒危保护野生动植物成分。

4.6.3 具有配套的生态旅游解说系统

4.6.3.1 各种引导标识与景观环境相协调，标识牌和景物介绍牌设置合理。

4.6.3.2 导游员经过自然保护知识培训，能运用语言和行为传递生态文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

4.6.3.3 游客服务中心能提供含有生态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内容的宣传资料及游客手册。

4.6.3.4 商业经营宜提供生态旅游所需物品，主要包括野外游憩指南、风光画册、野生动植物识别手

册、户外用品等。

4.6.4 保障游客安全

4.6.4.1 编有防灾应急预案，及时发现旅游区内存在的安全隐患，采取措施避免灾害发生。

4.6.4.2 组建救助小组或建有联合医疗机制，成员由管理人员、森林警察、专业向导和医护人员组成；

并配备完善的救治设施、设备和药品。

4.6.4.3 在险要地段建设坚固的防护围栏；在危险动物出没区域设有醒目的警示标牌。

4.7 社区关系健康和谐

4.7.1 保障周边居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4.7.1.1 管护活动和保护设施对周边居民造成财产损失时，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协助受害者获得赔

偿。

4.7.1.2 因野生动物肇事对周边居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害时，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协助受害者获

得补偿。

4.7.2 应尊重和维护周边居民的传统生活方式

4.7.2.1 在不影响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保护管理目标实现的前提下，自然保护区管理人员尊重和

维护周边居民进入和利用实验区自然资源的权利，如通行、游憩等。

4.7.2.2 与周边居民协商划定具有特定文化、生态、经济或宗教意义的区域。

4.7.3 建立良好的社区关系

4.7.3.1 制定了社区扶持等协调社区关系的具体措施。

4.7.3.2 建有共管委员会，并编有组织章程，定期开展活动。

5 不符合项判定

5.1 严重不符合项

以下指标涉及保护对象安全、人员生命安全以及机构和制度保障等，关系到保护管理目标能否顺

利实现而成为判定严重不符合项的依据。

1） 自然保护区过去五年内发生有乱砍滥伐、乱采滥挖、乱捕滥猎等破坏保护对象的刑事案件。

2） 违法违规开发、建设项目和资源利用活动对主要保护对象产生显著影响。

3） 过去五年内发生过人为的一般森林火灾，或自然的较大森林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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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然保护区未建立独立的管理机构。

5） 财政拨款不能满足编制内人员的工资和福利需要。

6） 过去五年内因野外工作安全保障不到位，造成工作人员死亡的安全事故。

7） 自然保护区实际管护面积与规划面积不相符。

8） 对极小种群植物和极端濒危动物没有采取拯救措施。

9） 自然保护区内建有铁路、公路、草原围栏、水渠和大坝等建筑物和构筑物时，未建有或保留

野生动物通道。

10） 在自然保护区内水坝建设造成河流断流。

11） 自然保护区内主要保护对象的数量显著下降、生境干扰破坏严重。

12） 自然保护区内入侵物种的蔓延和危害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13） 自然保护区内的空气污染物排放未达到相应排放标准的最高要求。

14） 自然保护区内的地表水污染物排放未达到相应排放标准的最高要求。

15） 自然保护区内的固体废弃物排放未达到相应排放标准的最高要求。

16） 未采取有效的土壤侵蚀控制措施，自然保护区内土壤侵蚀严重。

17） 开展旅游活动的自然保护区没有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生态旅游规划。

18） 过去五年内因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造成游客死亡的安全事故。

19） 管护活动和保护设施对周边社区居民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未协助受害

者获得赔偿，激化了社区矛盾。

5.2 轻微不符合项

认证指标体系中除严重不符合项外，经短时间整改可以达到认证要求的不符合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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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A.1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

A.2 法规

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1987）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1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1993）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7）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2008）

A.3 部门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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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1985）

森林资源档案管理办法（1986）

自然保护区土地管理办法［1995］国土［法］字第 117号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1996）

国有森林资源资产管理督查的实施办法（试行）（1996）

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2000）

占用征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2001）

林计发[2002]242号 自然保护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试行）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管理办法（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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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国家保护物种名录、国家和行业标准

B.1 国家保护物种名录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1989）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1999）

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00）

B.2 国家和行业标准

GB 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14529—1993 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

GB/T 20399—2006 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技术规范

GB/T 20416—2006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技术规程

HJ/T 129—2003 自然保护区管护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LYJ 127—1991 森林防火工程技术标准

LY/T 1685—2007 自然保护区名词术语

LY/T 1725—2008 自然保护区土地覆被类型划分

LY/T 1726—2008 自然保护区有效管理评价技术规程

LY/T 1764—2008 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技术规程

LY/T 1813—2009 自然保护区生态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LY/T 1814—2009 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规范

LY/T 1863—2009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评价指标

LY/T 1953—2011 自然保护区设施标识规范

LY/T 2016—2012 陆生野生动物廊道设计技术规程

LY/T 5126—2004 自然保护区工程设计规范及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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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国家签署的相关国际公约和双（多）边协定

C.1 国际公约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1981,1988
修正，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1986，保护世界文化

和自然遗产公约）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1992，生物多样性公约）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1992，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abitat（1992，关于特别

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in Those Countries Experiencing Serious
Drought And / Or Desertification, Particularly in Africa（1994，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沙漠

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沙漠化的公约）

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2000，《生物多样性公约》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C.2 双（多）边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198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的协定（198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保护自然环境的合作协定（199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局、蒙古国自然与环境部和俄罗斯联邦自然保护和自然资源部关于

建立中、蒙、俄共同自然保护区的协定（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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